
同意服务务务务条款 

请在利⽤之前务必阅读服务条款。 

第 1章 总
总总

总则

则则

则 

（条款的适用） 

第 1 条 

NTT Broadband Platform 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就我公司提供的"试用因特网接入服务"（以下简称

本服务）对利⽤本服务的用户（以下简称合同人）制定如下的服务条款（以下简称本条款）。 

（本条款的范围

围围

围及变

变变

变更） 

第 2 条 

1. 本条款适用于我公司和合同人对本服务的利⽤。第 5条（利⽤合同的申请）及第 6条（利⽤合同

的成⽴）所规定的利⽤合同成⽴后，我公司及合同⼈有义务诚实地遵守本条款。 

2. 我公司无需征得合同人的同意，可变更本条款。 

（依据法律） 

第 3 条 

本条款的成⽴、效⼒、履⾏及解释适⽤⽇本法律。 

（管轄裁判所） 

第 4 条 

1. 合同人与我公司之间因本服务而产生纠纷时，双方当事人应本着诚意进⾏协商。 

2. 如经前款协商不能解决，将提请东京地方法院或东京简易法院作为初审专属管辖法院。 

第 2章 利⽤合同的签订
签订签订

签订等 

（利⽤合同的申请

请请

请） 

第 5 条 

若要利⽤本服务，必须同意本条款。 



（利⽤合同的成⽴） 

第 6 条 

合同⼈若同意本条款内容，请按"我同意"按钮。在合同人同意本条款内容，完成注册时利⽤合同成

⽴。合同⼈在按下"我同意"按钮后，无论此时有何理由均视作已同意本条款。 

（利⽤的条件） 

第 7 条 

1. 合同人自己负责和负担购置利⽤本服务所需的通信设备、软件等。 

2. 合同⼈同意在开始利⽤本服务时，在"用户登录画面"预先登录合同人的邮箱地址等（以下简称合

同人注册信息）。 

（限制权利转让

转让转让

转让） 

第 8 条 

合同⼈不能将接受本服务所获得的权利转让给第三方。 

第 3章 服务
务务

务 

（提供的服务

务务

务） 

第 9 条 

1. 我公司按照本条款在本条款规定的限度内向合同⼈提供本服务。利⽤本服务时，若有我公司或第

三⽅另⾏出⽰的个别规定或其它条款（以下简称其它条款等）时，合同人同意并遵从本条款及其它

条款等。 

2. 我公司可变更全部或部分本服务内容⽽不论理由如何也⽆需预先通知合同人。 

3. 我公司可停止或废除本服务⽽不论理由如何也⽆需预先通知合同人。 

4. 我公司在发生上面第 3 款及第 4 款规定的情况下，对合同人或第三方所受到的任何损害不承担责

任。 

（对

对对

对第三⽅提供的信息的利⽤） 

第 10 条 

(1) 出于为宫城县（以下称为“MIYAGI Free Wi-Fi提供地区的地⽅⾏政机关 ”）研讨观光政策提供

协助的目的，本公司将通过本服务，获取申请人 接入热点的日期时间、接入热点的位置信息及

申请人在终端设备上使用的操作语言信息（以下称为“位置信息等”）。 



(2) 本公司将所获取的位置信息等加工为无法特定或识别至个人的统计数据后，提供给 MIYAGI 

Free Wi-Fi提供地区的地⽅⾏政机关。MIYAGI Free Wi-Fi提供地区的地⽅⾏政机关将利⽤该信

息来研讨观光政策。 

(3) MIYAGI Free Wi-Fi提供地区的地⽅⾏政机关可能会出于研讨观光政策的目的而将该信息提供

给第三方。 

（对

对对

对第三方提供的信息内容的保证

证证

证） 

第 11 条 

1. 我公司对第三方提供的商品或服务不做任何保证。对第三方提供的信息的完全性、正确性、确实

性、有⽤性等也不做任何保证。 

2. 对于合同⼈利⽤第三⽅提供的信息，我公司对合同人和信息提供者之间发生的纠纷不承担任何责

任，也不承担任何费用或损害赔偿。 

第 4章 利⽤费
费费

费 

（利⽤费

费费

费等） 

第 12 条 

本服务为免费。 

第 5章 合同人的义务
义务义务

义务等 

（禁止事项

项项

项） 

第 13 条 

合同⼈在利⽤本服务时不得有如下的⾏为。 

• 侵犯第三⽅或我公司的著作权或其它权利的⾏为，或有可能侵犯的⾏为。 

• 侵犯第三方或我公司的财产或隐私的⾏为，或有可能侵犯的⾏为。 

• 上述之外，对第三方或我公司带来不利或损害的⾏为，或有可能带来不利或损害的⾏为。 

• 诽谤中伤第三⽅或我公司的⾏为。 

• 违反公共秩序和良好风俗（猥亵、卖淫、暴⼒、残暴、虐待等）的⾏为，或我公司判断为有此可能

的⾏为，或向第三方提供违反公共秩序和良好风俗信息的⾏为。 

• 犯罪⾏为或与犯罪⾏为相关的⾏为，或有可能犯罪的⾏为。 

• 无论是否在选举期间，选举运动或类似的⾏为。 

• 有关色情、宗教传教活动的⾏为。 



• 转卖、出租本服务等将本服务作为营利目的的⾏为。 

• 开设传销，或劝诱传销的⾏为。 

• 向第三方或我公司发送不特定多数的⼴告、宣传、劝诱等欺诈性信息、怀有反感，或有这些可能的

电子邮件（垃圾邮件）的⾏为。 

• 妨碍第三方或我公司接收邮件的⾏为。委托转发"避免灾难"或假装善意的谣言的连锁邮件的⾏为及

响应委托进⾏转发的⾏为。 

• 装扮第三⽅利⽤本服务的⾏为。 

• 篡改、删除因本服务而能够访问的我公司或第三⽅的信息的⾏为。 

• 通过本服务或与本服务有关，使用或提供电脑病毒等有害程序的⾏为。 

• 给第三方或我公司带来麻烦或不利的⾏为，有可能妨碍本服务的⾏为、妨碍本服务运营的⾏为。 

• 以利⽤本服务的方式严重妨碍其他直接或间接利⽤本服务的用户利⽤本服务的⾏为。 

• 其它违法或可能违法的⾏为。 

• 其它我公司认为不适宜的⾏为。 

（自己负责

负责负责

负责的原则

则则

则） 

第 14 条 

1. 合同人因属于第 13 条（禁止事项）的合同⼈的⾏为而致使我公司及第三方产生损害时，即便是

在丧失合同人资格后也应承担损害赔偿等⼀切法律责任，不给我公司带来麻烦。 

2. 合同⼈因利⽤本服务上传或下载的信息或文件受到任何损害或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时，应自己负责

处理，不向我公司进⾏任何请款，带来麻烦。 

（所有权） 

第 15 条 

构成本服务的所有程序、软件、服务、手续、商标、商号或第三方提供的服务或由此附带的所有技

术均归属我公司或该提供者。 

（著作权） 

第 16 条 

1. 合同人未经权利者的许可不得以任何⽅法对通过本服务提供的所有信息或文件，超过著作权法规

定的合同人个人使用的范围进⾏复制，必须依据著作权法利⽤。 

2. 合同人未经权利者的许可不得以任何⽅法将通过本服务提供的所有信息或文件，让第三方使用或

向第三方公开。 

3. 违反本条规定而发生纠纷时，合同人应以自己的费用和责任解决该纠纷，同时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均免去我公司责任，不给我公司带来损害。 



第 6章 我公司的义务
义务义务

义务等 

（用户

户户

户信息的保护

护护

护） 

第 17 条 

我公司对因合同人申请利⽤⽽得知的合同⼈的个⼈信息，或在合同⼈利⽤本服务的过程中得知的合

同人的个人信息，除第 7条（利⽤的条件）规定的情况外，将按照我公司的个人隐私保护政策妥善

处理。 

※ 我公司的个人隐私保护政策 http://www.ntt-bp.net/pc/privacy.html 

（合同人资

资资

资格的中断和取消） 

第 18 条 

合同⼈有属于下列项目的⾏为时，我公司可⽴即中断或取消该合同人的资格，无需预先通知。 

• 查明申请利⽤时有弄虚作假时。 

• 发生第 13 条（禁止事项）中禁⽌的⾏为时。 

• 不论⼿段如何，妨碍了本服务的运营时。 

• 其它违反本条款时。 

• 其它我公司认为不适合作为合同人时。 

（服务

务务

务的中止和中断） 

第 19 条 

1. 当我公司在发⽣下列事项的情况下，可以中止或中断本服务的运营。 

• 定期或紧急对本服务的系统进⾏维护或工程时，或因我公司系统发⽣障碍等不得已时。 

• 因战争、暴动、骚乱、劳资纠纷、地震、火山爆发、洪水、海啸、火灾、停电等紧急事态导致无法

正常提供本服务时。 

2. 我公司根据前款的规定中止或中断本服务的运营时，应预先发出通知。但在紧急⽽不得已的情况

下可以不受此限制。 

3. 因政府机构的限制、命令或其它电气通信商等中止或中断提供服务时。 

4. 其它我公司认为需要暂时中断本服务的运营时。 

5. 我公司对因根据本条规定中止或中断本服务而使合同人或第三方蒙受的损害不承担任何责任。 

（信息的删

删删

删除、使用通讯

讯讯

讯服务

务务

务的限制等） 

第 20 条 



1. ⽴约人做出第 13 条（禁止事项）的各项⾏为时，或违反本章程时，或不遵守我公司的通知和指

导时，或其他我公司认为有必要时，我公司有权采取如下任一项或任意组合的措施。 

• 当我公司认定在本服务的运营上有必要等时，对于⽴约人使用我公司规定的通讯手段所进⾏的通讯，

我公司有权限制分派予该通讯的带宽。 

• 暂时停⽌⽴约人使用本服务，或解除合约。 

2. 在提供本服务的过程中，对于我公司从保护⻘少年的角度出发，认定不适宜⻘少年使⽤的⽹站等，

我公司有权限制（过滤等）访问。 

3. 我公司并不承担采取本条第 1项各款以及第 2项的措施之义务，并且，对于因已采取或不采取⽽

带给⽴约人或第三方的任何损害，均不负责任。 

第 7章 损
损损

损害赔偿

赔偿赔偿

赔偿等 

（责

责责

责任限制） 

第 21 条 

我公司没有向合同⼈不间断地提供本服务的义务，出现因某种理由不向合同⼈提供本服务的情况时，

我公司对合同人因此而产生的损害也不承担任何责任。 

（免责

责责

责事项

项项

项） 

第 22 条 

1. 我公司对凡因本服务的提供而使合同人产生的损害不承担任何责任。 

2. 在我公司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况下，不适⽤本条第 1 款的规定。 

3. 我公司对本服务的内容及合同人通过本服务获得的信息等的完全性、正确性、确实性、有用性等

不做任何保证。 

4. 我公司对合同人所使用的设备和软件的动作不做任何保证｡ 

5. 我公司对合同⼈因利⽤本服务而与第三方之间产生的纠纷等，不承担任何责任。 

附则 本条款于 2014年 10月 31 日起实施。 

Copyright (c) NTT Broadband Platform,Inc All Rights Reserved. 

 


